
证券代码：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5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灞桥区现代纺织产业园灞柳二路2801号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晓林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14 人，代表股份 43,780,1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38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6人，代表股份 40,480,1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22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8 人，代表股份 3,300,0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6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2人，代表股份 3,301,9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7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8人，代表股份 3,300,0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160％。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瑞强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87,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4％；反对80,8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6％；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9,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74％；反对80,8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4％；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67,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0％；反对80,8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6％；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9,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926％；反对80,8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4％；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69,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3％；反对80,8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6％；弃权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1,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22％；反对80,8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4％；弃权2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0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61,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0％；反对80,8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6％；弃权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3,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199％；反对80,8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4％；弃权3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734,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873％；反对115,3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81％；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5,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543％；反对 115,3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22％；弃权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34％。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313,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9％；反对95,4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5％；弃权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7,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115％；反对95,4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96％；弃权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8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47,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6％；反对80,9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8％；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9,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778％；反对80,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4％；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8％。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45,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4％；反对81,0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0％；弃权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7,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54％；反对81,0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35％；弃权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12％。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47,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6％；反对80,9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8％；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9,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778％；反对80,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4％；弃权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8％。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757,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12％；反对80,912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19％；弃权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4,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08％；反对80,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4％；弃权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8％。

关联股东谢晓林、谢晓锋已回避表决。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64,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4％；反对97,8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4％；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86,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047％；反对97,8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22％；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3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88,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0％；反对80,9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8％；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0,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86％；反对80,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4％；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688,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0％；反对80,9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8％；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0,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86％；反对80,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04％；弃权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3,503,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89％；反对81,01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0％；弃权1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25,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6319％；反对81,0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35％；弃权1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4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瑞强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陈晓昀律师、王志恒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会召集人资格、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瑞强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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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山河路50号浙大网新科创园32-36栋

确成股份商务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
316,420,228
77.09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阙伟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
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361,428
比例（%）
99.9814

反对
票数
54,800

比例（%）
0.017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361,428
比例（%）
99.9814

反对
票数
54,800

比例（%）
0.017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章贵桥、陈明清、王靖）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361,428
比例（%）
99.9814

反对
票数
54,800

比例（%）
0.017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4、议案名称：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361,428
比例（%）
99.9814

反对
票数
54,800

比例（%）
0.017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361,428
比例（%）
99.9814

反对
票数
54,800

比例（%）
0.017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319,428
比例（%）
99.9681

反对
票数
96,800

比例（%）
0.0305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243,728
比例（%）
99.9442

反对
票数

172,500
比例（%）
0.0545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及子公司银行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361,428
比例（%）
99.9814

反对
票数
54,800

比例（%）
0.017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提供相互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359,428
比例（%）
99.9807

反对
票数
56,800

比例（%）
0.0179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4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办理外汇结售汇及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361,428
比例（%）
99.9814

反对
票数
54,800

比例（%）
0.017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257,728
比例（%）
99.9486

反对
票数

158,500
比例（%）
0.0500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362,428
比例（%）
99.9817

反对
票数
53,800

比例（%）
0.0170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287,728
比例（%）
99.9581

反对
票数

128,500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287,728
比例（%）
99.9581

反对
票数

128,500
比例（%）
0.0406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164,178
比例（%）
99.9571

反对
票数

131,500
比例（%）
0.0416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1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081,578
比例（%）
99.9574

反对
票数

130,500
比例（%）
0.0413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1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164,178
比例（%）
99.9571

反对
票数

131,500
比例（%）
0.0416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3

18、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359,428
比例（%）
99.9807

反对
票数
56,800

比例（%）
0.0179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4

1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6,284,728
比例（%）
99.9571

反对
票数

131,500
比例（%）
0.0415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14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01
20.02
20.03

议案名称

选举阙伟东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陈小燕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梦蛟 (Mengjiao Wang)
为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315,769,593
315,881,092
315,765,49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7943
99.8296
99.793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21.01
21.02
21.03

议案名称

选举章贵桥为独立董事
选举陈明清为独立董事
选举王靖为独立董事

得票数

315,770,793
315,884,292
315,761,09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7947
99.8306
99.791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 2025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55,000,338
比例（%）

99.8932

反对

票数

54,800
比例（%）

0.0995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73

6

7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0.01
20.02

20.03

21.01
21.02
21.03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关 于 公 司 董 事2025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在综合授信额
度内提供相互担

保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办理外汇结售
汇及其他金融衍
生产品业务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及相关制度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关 于 制 定《公 司2025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阙伟东
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陈小燕
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 王 梦 蛟
（Mengjiao Wang）
独立董事候选人：

章贵桥
独立董事候选人：

陈明清
独立董事候选人：

王靖

54,958,338

54,882,638

54,998,338

55,000,338

54,896,638

55,001,338

54,926,638
54,926,638

54,923,638

54,924,638

54,923,638

54,446,453
54,557,952

54,442,352

54,447,653
54,561,152
54,437,952

99.8169

99.6794

99.8895

99.8932

99.7048

99.8950

99.7593
99.7593

99.7539

99.7557

99.7539

98.8872
99.0897

98.8797

98.8894
99.0955
98.8717

96,800

172,500

56,800

54,800

158,500

53,800

128,500
128,500

131,500

130,500

131,500

0.1758

0.3132

0.1031

0.0995

0.2878

0.0977

0.2333
0.2333

0.2388

0.2370

0.2388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0.0073

0.0074

0.0074

0.0073

0.0074

0.0073

0.0074
0.0074

0.0073

0.0073

0.007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涉及重大事项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华诗影、薛若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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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2025年5

月7日召开第三届工会委员会第四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第五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会
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通知期限。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以通讯方
式出席1人。会议由董事长阙伟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阙伟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小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具体各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董事阙伟东、董事王梦蛟（Mengjiao Wang）以及董事陈小燕，其中董事阙伟东任主

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章贵桥、职工董事周嘉乐以及独立董事王靖，其中独立董事章贵桥任主

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陈明清、董事阙伟东以及独立董事王靖，其中独立董事王靖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陈明清、董事陈小燕以及独立董事章贵桥，其中独立董事陈明清

任主任委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
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阙伟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黄伟源先生、夏洪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今先生为

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王今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以

及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同意以 2025 年5月16日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共计向全部108名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 345.37万股。授予价格为7.94元/股。

以上议案已经第五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5183 证券简称：确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7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工会委员会第
四次职工代表大会、2025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4年度股东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董事
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换届聘任。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非独立董事：
阙伟东先生（董事长）、陈小燕女士（副董事长）、
王梦蛟(Mengjiao Wang)先生、周嘉乐先生（职工董事）
2、独立董事：
章贵桥先生、陈明清先生、王靖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以上7人组成，任期自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
阙伟东先生（召集人）、王梦蛟先生（Mengjiao Wang）、陈小燕女士；
2、审计委员会：
章贵桥先生（召集人）、周嘉乐先生、王靖先生；
3、提名委员会：
王靖先生（召集人）、陈明清先生、阙伟东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陈明清先生（召集人）、陈小燕女士、章贵桥先生。
其中，除战略委员会外其他专门委员会均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章贵桥先

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经理：阙伟东先生
2、副总经理：黄伟源先生、夏洪庆先生
3、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王今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已完成第五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选聘人员具备履行职责所必

需的专业和行业知识，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履职

及对公司发展所作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1、阙伟东先生：1968 年 7 月出生，中国香港籍，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中欧国际工商

管理学院 EMBA 学位。1989 年 8 月至 1992 年 2 月，无锡市第一棉织厂任 职；1992 年 3 月至 1998 年
2 月，任无锡市白炭黑厂副厂长；1998 年 3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无锡恒亨白炭黑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3 年 4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无锡恒 亨泡花碱有限公司（已注销）总经理。2003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2、陈小燕女士：1969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0 年 12 月
至 2002 年 12 月历任无锡恒亨白炭黑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经理、无锡恒 亨物资有限公司（已注销）总经
理、上海确成贸易有限公司（已注销）董事长，2003 年 1 月起任公司董事。

3、王梦蛟（Mengjiao Wang）先生：1940 年 3 月出生，美国国籍，汉族，博士研究生。 1964 年 9 月
至 1982 年 9 月任职于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1982 年 9 月至 1985 年 1 月任职于法国科学院固体
表面物理化学研究所，1985 年 1 月至 1986 年 8 月作为访问科学家任职于美国阿克伦大学 Kelley 教
授的研究室，1986 年 8 月至 2011 年 2 月历任北京橡胶工业硏究设计院教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
德国橡胶工业研 究所访问科学家、德固赛公司（赢创工业集团前身）高级科学家、美国卡博特公司 首
席科学家、顾问。2011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软控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怡维怡橡胶研究院有限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北京化工大学兼职教授、思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4、周嘉乐先生：1987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行政主管。历任无锡东沃
化能有限公司销售专员、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专员。

二、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
1、章贵桥先生：1976 年 07 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共党员，中

国会计学会会员，历任安徽外经建设集团公司阜阳分公司财务部经理、安徽外经大厦财务部经理、安
徽外经建设集团公司财务部会计师、安徽财贸职业学院会计系讲师、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现
任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兼任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棒杰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陈明清先生：1962 年 02 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教授，中共党员。2011.1-2016.12 任江南大
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院长，2017.1-2019.12 任江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江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工
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化工教育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低碳学会常务理事、《功能材料》杂
志编委、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获“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 年学术带头人”、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A 类和“江苏省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等；获江苏省教育成果一等奖 2
项、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中国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等，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00 余
篇，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40 余件。

3、王靖先生：1963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教授，中共党员。任职于无锡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兼任无锡市仲裁委仲裁员、江苏省商业经济学会理事，无锡市劳动仲裁员业务竞赛评审专家、国
家注册企业法律顾问，未在其他上市公司兼职独立董事。先后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江苏省教学
成果一等奖。第五届全国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二等奖，全省高职高专院校优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成果一等奖，无锡市第十届、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十二届、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法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第五届江苏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 2 等奖等。2012 年
被评为无锡市十大中青年优秀法学专家称号。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阙伟东先生：1968 年 7 月出生，中国香港籍，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中欧国际工商

管理学院 EMBA 学位。1989 年 8 月至 1992 年 2 月，无锡市第一棉织厂任 职；1992 年 3 月至 1998 年
2 月，任无锡市白炭黑厂副厂长；1998 年 3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无锡恒亨白炭黑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3 年 4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无锡恒 亨泡花碱有限公司（已注销）总经理。2003 年 1 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2、黄伟源，1968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1990 年 7 月至 2009 年 3 月，历任无锡焦化有限公司技术员、技术副处长、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2009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任靖江众达炭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 2 月至今，任确成硅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监。2021 年 1 月至今，任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夏洪庆先生：1983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4 年 4 月加入确成
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生产部主任、生产部经理、子公司生 产副总经理、公司生产副总监等
职务。2019 年至今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生产总监、无锡工厂厂长。

4、王今先生：1974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通用电气金融公司财务经
理，阿尔卡特高真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1 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任确成硅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2011 年 3 月至今任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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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
公司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采取了
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 内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 计划首次公开披露

前六个月（2024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5 年 4 月 23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
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 间，有1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交易
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行为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 息管理的相关制度；

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 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员
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公司及中介机 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经核查，公司在披露本激励
计划前，未发生信息泄 露的情形，也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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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5年5月16日
●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345.37万股
●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7.94 元/股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

会授权，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2025年5月16日为授予日，以7.94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108名激

励对象授予345.37万股限制性股票。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一) 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2、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 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制定＜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监事会

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3、2025年4月2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王靖为征集人

就公司拟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的公司2025年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向公司

全体股东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4、公司已在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 2025年 4月 27日起至 2025年 5月 6日。

公示期间，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并于2025年日对外披

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

编号：2025-022）。

5、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6、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7、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回避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 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授予条件的规定，在同时满足下列授予条件时，公司方可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的，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限

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三)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说明

1、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5年5月16日。

2、授予数量：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为345.37万股。

3、授予人数：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人数为108人。

4、授予价格：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7.94元。

5、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采用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

回购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优先使用回购账户中2022年度回购的114.79万股，剩余230.58万

股使用回购账户中2024年度回购的股票。

6、本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

部解除限售或回购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计划各批次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

月、36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3）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授予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止

自授予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止

自授予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止

解除限售权益数量占
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20%
35%
45%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

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

受解除限售条件约束，且解除限售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

限售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同样不得解除限售。

7、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夏洪庆
黄伟源
王今

二、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105人）
合计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20.00
20.00
10.00
295.37
345.37

获授限制性股票占授
予总量的比例

5.79%
5.79%
2.90%
85.52%
100.00%

获授限制性股票占
当前总股本比例

0.05%
0.05%
0.02%
0.71%
0.83%

注：

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

股东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激励对象不存在同时参加两家或两家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本次激励对象的核

心技术（业务）人员中，包含国籍为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人员。

4、若在本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发生不符合《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情况时，公司将

终止其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其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5、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8、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条件：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期考核年度为2025-2027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则各

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
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

对 应 考 核 年
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业绩考核目标A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100%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 以 2024年度公司产品的销售量为基数，
销售量增长10%以上（含10%）;(2) 扣非后净利润达到5.80亿元。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 以 2024年度公司产品的销售量为基数，
销售量增长25%以上（含25%）;(2) 扣非后净利润达到6.80亿元。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 以 2024年度公司产品的销售量为基数，
销售量增长40%以上（含40%）;(2) 扣非后净利润达到8.00亿元。

业绩考核目标B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80%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 以 2024 年度公司产品的销售量为基
数，销售量增长8%以上（含8%）;(2) 扣非后净利润达到5.60亿元。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 以 2024 年度公司产品的销售量为基
数，销售量增长20%以上（含20%）;(2) 扣非后净利润达到6.20亿元。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 以 2024 年度公司产品的销售量为基
数，销售量增长32%以上（含32%）;(2) 扣非后净利润达到7.00亿元。

注：1、上述“公司产品的销售量”以经审计的公司二氧化硅产品销售量作为计算依据；

2、以上“扣非后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但剔除

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3、上述考核指标仅为对未来业绩的合理预测，不代表公司对未来年度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

于市场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各方面因素。

若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 B，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

（2）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

结果确定其实际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B、C、D四个档次，届时根

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A

100%
B

100%
C

60%
D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

售额度×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若公司/公司股票因经济形势、市场行情等因素发生变化，继续执行激励计划难以达到激励目的，

经公司董事会及/或股东会审议确认，可决定对本激励计划的尚未解除限售的某一批次/多个批次的限

制性股票取消解除限售或终止本激励计划。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

行了核实，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获授限制性股票的108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确定的激励对象中的人员，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八条所述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下列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108名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时，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均已成就，同意以

2025年5月 16日为授予日，向108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45.37万股。

三、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四、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情况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

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安排的比例摊销。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

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假设2025年5月底授予完成，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对限制性股票成本在2025年- 2028 年的

摊销情况进行预测算（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345.37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626.54
2025年（万元）

952.03
2026年（万元）

1,016.25
2027年（万元）

536.28
2028年（万元）

121.97
注：1、上述摊销费用为预测成本，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价

格、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

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

3、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公司以目前情况估计，在不考虑激励计

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计划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不会影响公

司现金流。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

降低代理人成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察委员会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授权，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5年5月16日为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激励对象授予345.3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7.94元/
股。

六、律师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已经

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等均符合《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公司本次

授予合法、有效。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尚需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股票授予登记事项。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